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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B018

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解押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８

日，公司控股股东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鑫茂集团”）累计质押

给中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２４０

，

０００

股本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８％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上述质押股权中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手续。

截至目前，鑫茂集团累计质押股份

６９

，

７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９１．７５％

，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３．８６％

。

特此公告。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证券简称：鑫茂科技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３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均价

减持股数

（

万股

）

减持比例

（％）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大宗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４．３２

元

／

股

５７０ １．９５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７６，０５０，８７２ ２６．００ ７０，３５０，８７２ ２４．０５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３８，８８２，５２４ １３．２９ ３３，１８２，５２４ １１．３４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３７，１６８，３４８ １２．７１ ３７，１６８，３４８ １２．７１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减持股份未违反《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

等有关规定，其间任意

３０

天通过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

２

、本次减持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其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报告书》等文件中未做出最低减持价格承诺，减持价格未违反相关规定。

三、备查文件

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鑫茂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

９５

号

通 讯 地 址：天津华苑产业园区榕苑路

１６

号

股份变动性质：减 持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特别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

下简称 《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

《准则

１５

号》）及其他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１５

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天津鑫茂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持有的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

四、本次股份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中，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以下含义：

鑫茂科技

、

公司

、

本公司 指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鑫茂集团 指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１

、企业名称：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西湖道

９５

号

３

、法定代表人：杜克荣

４

、注册资本：

２２３００

万元

５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７５６

６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２２９６４５６－５

７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８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９

、经营范围：技术开发、转让、服务；用自有资金对科技企业投资等

１０

、税务登记证号码：津地税字

１２０１０４７２２９６４５６５

１１

、股东名称：杜克荣 （持股比例

９０．５８％

）、杜娟（持股比例

９．４２％

）

１２

、联系电话：

０２２－８３７１３７９１

１３

、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居留

权

兼职情况

杜克荣 男 董事长 中国 天津 无 鑫茂科技董事长

杜 娟 女 董事

／

总裁 中国 天津 无 无

孙昭慧 女 董 事 中国 天津 无 鑫茂集团常务执行总裁

杜克玉 男 董 事 中国 天津 无 鑫晨新能源投资公司总经理

唐晓峰 男 董 事 中国 天津 无 无

胡 辉 男 董 事 中国 天津 无 鑫茂科技总经理

周德恩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无

刘远征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天津企业家联合会执行副会

长

齐二石 男 独立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天津大学管理学院院长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均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计划

一、权益变动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鑫茂集团因公司经营需要及理财需要减持鑫茂科技股份。

二、权益变动计划

鑫茂集团不排除在未来六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减持其持有的鑫茂科技股份，预计减持比例不

超过鑫茂科技总股本

４％

。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鑫茂集团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获得本公司股权

２９

，

９８７

，

６３０

股；持股比例

２４．４３％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通过本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鑫茂集团持股数增至

４７

，

９８０

，

２０８

股，持股比例

２４．４３％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通过本公司向鑫茂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式，鑫茂集团持股数增至

７６

，

５７１

，

２４５

股，持股

比例

３４．０３％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至

１２

月期间， 鑫茂集团通过证券交易系统交易， 持股数量变更为

６７

，

７４６

，

８２５

， 持股比例

３０．１１％

；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通过本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式，鑫茂集团持股数增至

８８

，

０７０

，

８７２

股，持股比例

３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鑫茂集团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交易， 持股数量变更为

８５

，

１７０

，

８７２

， 持股比例

２９．１２％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鑫茂集团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交易， 持股数量变更为

８４

，

９５０

，

８７２

， 持股比例

２９．０４％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鑫茂集团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交易， 持股数量变更为

８２

，

１５０

，

８７２

， 持股比例

２８．０９％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鑫茂集团通过深交所大宗交易系统交易， 持股数量变更为

７６

，

０５０

，

８７２

， 持股比例

２６．００％

。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鑫茂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减持本公司股份

５７０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１．９５％

。 本次减持后，鑫茂集团累计减持比例达

４．９９％

。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后，鑫茂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０

，

３５０

，

８７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４．０５％

，其中持有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

３３

，

１８２

，

５２４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３７

，

１６８

，

３４８

股。

第五节 前６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鑫茂集团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

６

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累

计卖出本公司股份

１２０２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１％

，具体如下：

交易时间

减持股份情况 增持股份情况

股数

（

万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股数

（

股

）

价格区间

（

元

／

股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０

日

６１０ ４．６９ －－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４

日

２８０ ４．６０ －－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

２２ ５．０５－５．０６ －－ －－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２９０ ４．７８ －－ －－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除本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其他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信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１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

第八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杜克荣

２０１２年６月６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 本 情 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天津鑫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天 津

股票简称 鑫茂科技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３６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天 津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８４，９５０，８７２

股

持股比例

：２９．０４％

本次权益变动后

，

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持股数量

：７０，３５０，８７２

股

持股比例

：２４．０５％

变动数量

：１４，６００，０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４．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

，

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

问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债

，

未

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

，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不适用

■

信息披露义务人： 天津鑫茂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杜克荣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下午

３

：

００

在峨眉山大酒店三

号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发出。会议由董事长马元祝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８

人。 独立董事赵明先生因事未能出席本次董事会，委托独立董事邓德兵先生代为出席并表决本次董事

会全部预案及议案。 监事会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关于审议投资

２．４２

亿元改建红珠山七号楼的预案；

为实现打造世界精品旅游景区的规划目标， 按世界一流标准建设旅游基础设施， 完善旅游综合功

能，进一步提升公司旅游接待能力、旅游综合效益和旅游产业综合竞争力，公司拟投资

２．４２

亿元进行红

珠山宾馆七号楼改建工程项目。

该项目的设计主旨为五星级休闲度假酒店。占地面积

３５００

平方米，总建筑积

１３０００

平方米，主要内容

包括大堂、客房

９１

间、中餐厅、精品茶室、厨房等及相关配套设施。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此项预案尚需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２

、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的预案；

为适应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以下经营范围：

１

、花卉、苗木、林木种植与销售；

２

、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

３

、文化艺术业

（以上经营范围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为准）。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此项预案尚需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３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因战略发展需要，公司拟增加花卉、苗木、林木种植与销售；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等经营范围。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董事会拟对《公司章程》中

相关条款进行修订。

原章程第十三条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提供旅游，索道运输，旅店，中餐、西餐、酒水、茶

座、游艺室、音乐厅、公共浴室、美容、理发；销售预包装食品，中药材，生活饮用水；茶的种植；生产、销售

茶叶；含茶制品生产（其他类）生产；（以上经营项目与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且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以下

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审批文件经营）商品批发与零售；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房屋租赁；居民服务业；商务服务业；进出口业。 ”

现修订为：“经依法登记，公司经营范围是：提供旅游，索道运输，旅店，中餐、西餐、酒水、茶座、游艺

室、音乐厅、公共浴室、美容、理发；中药材，生活饮用水；预包装食品批发兼零售；茶叶的生产及销售；含

茶制品（其他类）生产；花卉、苗木、林木种植与销售；园林绿化、设计与施工；文化艺术业（以上经营项目

与期限以许可证为准，且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以下项目不含前置许可项目，后置许可项目凭许可证或

审批文件经营）商品批发与零售；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房屋租赁；居民服务业；茶的种植；商务服务业；进

出口业。 ”

以上经营范围以四川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定为准。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此项预案尚需经过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表决。

４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班子及高管人员薪酬考核与业绩评价办法（试行）》的议

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５

、关于审议聘任刘道友先生为公司督查总监的议案；

刘道友先生简历：男，

１９５９

年生，本科学历。

１９７６

年—

１９８７

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５６２４７

、

５６２４９

部队历

任战士、改治处电影组组长，宣传、新闻、组织、干部干事和检修所指导员；

１９８８

年—

１９９０

年在峨眉山市司

法局任法制宣传科科长；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９９６

年

１１

月在峨眉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历任秘书科、 调研信息科

和法制科科长；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０６

年在峨眉山风景区管委会和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办公室副

主任、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董事会代理秘书；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任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

理、总经办主任。

未持有本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与公司百分之五

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

条件。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６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监察试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７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领导干部考核和管理试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８

、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管理试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９

、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１０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拟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同意票

９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０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在峨眉山大酒店召开， 出席会

议的监事应到

３

人，实到

３

人。 到会监事对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

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１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投资

２．４２

亿元改建红珠山宾馆七号楼的预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２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的预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３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预案。

４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经营班子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考核

与业绩评价办法（试行〉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５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聘任刘道友先生为公司督查总监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６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督查监察试行办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７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领导干部队伍考核与管理试行办

法〉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８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

＜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员工管理试行办法

＞

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９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审议向金融机构申请流动资金借款

５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１０

、同意公司董事会通过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通过此项议案。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０一二年六月七日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８８８

股票简称：峨眉山

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８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３

、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

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峨眉山市峨眉山大酒店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相关规定，具有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会议审议事项

（

１

）关于审议投资

２．４２

亿元改建红珠山宾馆七号楼的议案；

（

２

）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

３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以上议案经公司第五届第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相关公告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由法

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的授权委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公众股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帐户卡、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信函、传真方式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至

６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３

：

００

—

５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四川省峨眉山市名山南路

４１

号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４

、被委托代理人在登记和表决时须持有授权委托书、股东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股东帐户

卡、持股证明。

四、其他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华仙、刘海波

联系电话：

０８３３－５５４４５６８

传 真：

０８３３－５５２６６６６

２

、会议费用：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食宿费自理。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六月七日

附：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根据通知所列议案按照以下授权行为行使表决权。

序号 表决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审议投资

２．４２

亿元改建红珠山宾馆七号楼的议案

２

关于审议增加经营范围的议案

３

关于审议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注

：

请在相应的方格内填

“√”，

若无明确指示

，

代理人可自行投票

。

委托人姓名（单位名称）： 股东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

证券简称：劲嘉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９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４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拟收购佳信（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中华香港国际

烟草集团有限公司与佳信控股有限公司（

ＰＡＮＷＥＬ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下简称“佳信控股”）签

署《股权转让协议》，拟受让佳信控股所持佳信（香港）有限公司（

ＰＡＮＷＥＬ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

（以下简称“佳信香港”）

１００％

的股权，进而间接持有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岛嘉泽”）

３０％

股权。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价款总额为港币

８

，

８９０

万元（按合同签署日当天汇率折合人民币约为

７

，

２５０

万元）。

本次交易需递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本次交易无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产生关联交

易。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佳信控股有限公司

ＰＡＮＷＥＬＬ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３

注册地 英属维尔京群岛

（

ＢＶＩ

）

４

主要办公地点

Ａｋａｒａ Ｂｌｄｇ．

，

２４Ｄｅ Ｃａｓｔｒｏ Ｓｔｒｅｅｔ

，

Ｗｉｃｋｈａｍｓ Ｃａｙ Ｉ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５

法定股本

５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面值

１

美元

６

已发行股份

１０

股

，

每股面值

１

美元

７

公司注册编号

１５０９７５１

８

主营业务 投资控股

９

主要股东 杨颖持股

１００％

２

、佳信控股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

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佳信香港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

佳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

ＰＡＮＷＥＬＬ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４

月

２３

日

３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４

注册地

／

公司住所 香港湾仔告士打道

４６

号捷利中心

１８

楼

１８０１－２

室

５

法定股本

１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面值

１

港元

６

已发行股份

１０

，

０００

股

，

每股面值

１

港元

７

香港公司注册编号

８９６８０９

８

现任董事 杨颖

９

公司业务性质 投资控股及贸易

１０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佳信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１００％

２

、青岛嘉泽基本情况

（

１

）青岛嘉泽

１

公司名称 青岛嘉泽包装有限公司

２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３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

）

４

注册地

／

公司住所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往疃村

５

注册资本

６

，

０００

万元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２１４４００００１１５８

７

法定代表人 胡盛国

８

经营范围

包装装潢印刷品印刷

（

印刷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制造

：

水松纸

、

铝箔纸

、

金拉线

、

ＢＯＰＰ

烟膜

、

卡纸及其他包装材料

、

胶

粘剂

（

不含危险品

）。 （

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

９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青岛颐中星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３９％

佳信

（

香港

）

有限公司

３０％

青岛喜盈门集团

２１％

颐中

（

青岛

）

实业有限公司

１０％

（

２

）青岛嘉泽的下属子公司

１

公司名称 青岛德润嘉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２

设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

３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

法人独资

）

４

注册地

／

公司住所 青岛市城阳区城阳街道前旺疃社区

１４２４２

号

５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６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７０２１４２３００６９５４２

７

法定代表人 霍建平

８

经营范围

一般经营项目

：

批发

、

零售

：

纸制品

、

纸质包装材料

（

不含印刷

）、

化工

产品

（

不含危险品

）；

商务服务

。（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

，

须凭许可

证经营

）

９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青岛嘉泽持股

１００％

３

、佳信香港

１００％

股权收购完成后的股权结构

４

、收购标的主要业务简况

佳信香港主要从事股权投资业务，目前除持有青岛嘉泽

３０％

股权外，无其他重要资产。

青岛嘉泽是国内烟辅行业产品线最丰富的供应商，规模和实力位居全国前列，是北方地区规模最

大的烟辅材料供应商之一。

２０１１

年，青岛嘉泽实现销售额约

５

亿元，其中接装纸产品全年销售

３

，

４００

余

吨，实现销售收入约

１．６８

亿元，市场占有率约为

４．５％

，位居行业前三名；

ＢＯＰＰ

烟膜全年销售

５

，

０７５

吨，实

现销售收入

１．１１

亿元，市场占有率约为

４．５％

；其他产品主要供应山东中烟市场，占到山东中烟市场的

６０％

。

５

、佳信控股为佳信香港唯一股东，不存在其他股东放弃本次“标的股权”优先购买权的情形。

６

、佳信香港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经审计）

单位：港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

资产总额

４１

，

１１１

，

０１５．５５ ３９

，

５５０

，

３７９．５５

负债总额

８

，

３５９

，

９３９．７５ ８

，

３５８

，

４３９．７５

所有者权益

３２

，

７５１

，

０７５．８０ ３１

，

１９１

，

９３９．８０

应收款项

－ －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 －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１

，

５５９

，

１３６．００ ９

，

７２２

，

９８０．４４

净利润

１

，

５５９

，

１３６．００ ９

，

７３３

，

４８０．４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１６３

，

６０２．９４

７

、青岛嘉泽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的财务情况（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２

月

）

合并 母公司 合并 母公司

资产总额

３０８

，

７２２

，

９４０．５７ ３１０

，

６３６

，

０８９．６８ ３４９

，

２４５

，

１５２．４９ ３４９

，

２４５

，

１５２．４９

负债总额

２２６

，

９６６

，

９３９．８３ ２２７

，

８３２

，

４０９．１７ ２４７

，

５２８

，

９１１．００ ２４７

，

５２８

，

９１１．０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所有者权益

８１

，

７５６

，

０００．７４ － １０１

，

７１６

，

２４１．４９ －

应收款项

１０２

，

３６３

，

１５２．３９ １０２

，

３６３

，

１５２．３９ ９６

，

０９３

，

４４２．５２ ９６

，

０９３

，

４４２．５２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

额

－ － － －

营业收入

１０９

，

６０９

，

１６９．６８ １０９

，

６０９

，

１６９．６８ ４９１

，

４２０

，

７９４．１３ ４９１

，

４２０

，

７９４．１３

营业利润

５

，

８３６

，

６３９．９７ ６

，

７８９

，

０６９．７４ ３４

，

４９０

，

７７２．２９ ３４

，

４９０

，

７７２．２９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４

，

２１８

，

７１９．８７ － ２８

，

４４５

，

８３６．０２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２

，

８３０

，

７８１．５７ １３

，

２０３

，

５５６．１０ ８１

，

８８６

，

０７１．０７ ８１

，

８８６

，

０７１．０７

注：佳信香港、青岛嘉泽财务报表经过具有证券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深圳市鹏城会计师事务所有

限公司审计，并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８

、公司与青岛嘉泽的交易情况

公司与青岛嘉泽具有长期的业务合作关系。 最近一年一期，本公司与青岛嘉泽的合作为向其采购

印刷烟标用的平张纸，分别占本公司同期采购同类产品的

９．５５％

和

１０．６０％

。 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价

（

万元

／

吨

）

数量

（

吨

）

交易总金额

（

万元

）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５ １

，

０２４．３３ ２

，

１０１．７５

２０１２

年

１

季度

２．０４ ２９４．９５ ６０１．１３

公司与青岛嘉泽之间的交易完全按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

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采购平张纸的平均价格分别为

１．９８

万元和

２．０５

万元。本公司同青岛嘉泽的交

易均价与本公司的采购均价存在细微差别的原因在于平张纸的规格及要求有所区别。

本次交易完成后，青岛嘉泽成为本公司间接参股企业，由于该参股公司不存在由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直接或间接控制，或由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自然人直接或间接控

制，或本公司上述关联自然人同时在该参股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故本公司与青岛嘉

泽不构成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尚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１

、股权转让价款的确定：

综合考虑青岛嘉泽资产价值、盈利情况及未来盈利的增长能力等诸方面因素，经各方协商一致，本

次标的股权转让的价款确定为港币

８

，

８９０

万元整（折合人民币约为

７

，

２５０

万元）。

２

、股权转让价款的支付：

股权转让总价款共分三次支付，由受让方转入转让方指定银行账户。

２．１

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天」内，中华烟草（以下简称“受让方”）应向佳信控股（以下简称

“转让方”）支付港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整作为本次股权转让交易的定金，待本协议生效后转作本次股权转让

交易的首笔股权转让价款；若本协议不生效，则转让方应将此笔交易定金退还予受让方。

２．２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天」内，受让方应向转让方支付港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整作为本次股权转让

交易的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

２．３

在受让方支付第二笔股权转让价款后

１０

个「工作天」内，转让方应协助受让方向香港税务局、

香港公司注册处完成本协议所涉税款的缴税和标的股权的变更登记工作。

２．４

受让方应在标的股权完成股权变更登记后

１０

个「工作天」内，向转让方付清本次股权转让的所

有余款。

２．５

交易双方应平均承担因股权转让所产生的相关税项。

３

、标的股权交割

转让方于“佳信香港”所享有之一切权利及所负担之一切义务、风险及责任，于佳信香港的股权转

让文件所注明的转让日期当天转由受让方享有及承担。转让方作虚假保证令受让方承担了不必要的义

务、风险及

／

或责任的，受让方有权索偿。

４

、标的股权交割前后权利义务的划分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佳信香港”对于“青岛嘉泽”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度已宣布但未收到的分红，归转让

方所有，其他权益归受让方所有。 “佳信香港”在“青岛嘉泽”

２０１２

年全年及以后年度的利润，由受让方

享有，与转让方无关。

５

、协议生效条件

５．１

转让方于签订本协议的同时放弃对“佳信香港”享有的全部债权，此已作为双方确定标的股权

转让代价的前提条件。

５．２

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并于受让方股东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双

方董事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二）交易定价依据：

综合考虑佳信香港、 青岛嘉泽公司资产的账面价值，

２０１１

年的盈利情况及未来盈利的增长能力等

方面因素，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价格。 本次收购价格为港币

８

，

８９０

万元（折合人民币约为

７

，

２５０

万

元），相当于青岛嘉泽

２０１１

年年度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的

８．５０

倍（

ＰＥ

）。

（三）支出款项的资金来源

本次收购佳信香港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五、涉及收购、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交易完成后也不会产生关联交易。

六、本次股权收购的背景及目的

随着国家烟草总局开展对烟草行业进行的品牌整合和在全行业范围内普遍推行烟标招标及对标

制度，提高了烟标行业的准入门槛，加大了中小型烟标生产企业取得订单的难度，同时烟标企业间的不

断竞争和资源整合需求，创造了行业并购的有利环境。

本次收购的标的企业主要客户为山东中烟，山东中烟在产牌号主要有“泰山”、“将军”、“哈德门”

三大卷烟品牌，具备山东中烟在产牌号主要有“泰山”、“将军”、“哈山东中烟在产牌号主要有“泰山”、

“将军”、“哈德门”三大卷烟品牌，具备

３００

万箱生产能力。 其中

２０１１

年，“泰山”品牌销售

１１２．６

万箱，同

比增长

２５２％

，排名全国卷烟重点品牌三类以上卷烟销量第

７

位。 而青岛嘉泽与山东中烟已建立了稳固

的长期合作关系，其在山东中烟的部分品类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常年稳定在

６０％

左右，而山东市场也占

到青岛嘉泽最近一年一期销售额的

５０％

。

本次收购拟借助烟标行业有利的并购时机，以取得青岛嘉泽股权为目标，通过股权收购，实现本公

司在山东地区烟标业务供应的本地化布局；同时丰富本公司的产品结构，为公司进入烟辅材料提供重

要契机。 本公司与青岛嘉泽的目标客户高度重合，并购后业务将产生良好的互补关系、并购的协同效

益将提升公司和青岛嘉泽的整体竞争力。

本次收购是公司积极推进公司并购战略实施的重要步骤之一，是公司发挥综合竞争实力，继续保

持在烟标行业的领先地位，做大、做强、做精烟标主营业务，充分发挥公司在市场、技术、设计、生产规

模方面协同效应的具体表现。

公司将充分抓紧利用当前烟标行业购并发展的有利时机，积极实施购并增长策略，特别是快速提

升具有增长潜力的重点卷烟生产销售区域的烟标市场份额，为公司的长期稳定发展，保持公司业绩的

持续增长，上市公司股东取得更好的回报做出努力。

七、收购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收购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及以后年度业绩将有积极影响。

八、备查文件

１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协议。

２

、深圳市鹏城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佳信香港、青岛嘉泽

２０１１

年年度，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审计

报告。

３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收购佳信（香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可行性研究报告》。

特此公告。

深圳劲嘉彩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二年六月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监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

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在公司

２５

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

３

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的规定。 会议经审议，通过以下决议：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监事朱菊珍女士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

职务的议案》

公司监事朱菊珍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 申请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

席职务。 由于朱菊珍女士的辞职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根据《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朱菊珍女士的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

事补其缺额后生效，在此之前仍需继续履行监事的职责。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谢集辉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改为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的议案》

谢集辉先生是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因工作调动原因，向公司监事会辞去

职工代表监事，同时公司监事会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推荐恒逸

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的函》，推荐谢集辉先生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候选

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谢集辉先生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 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新

选出的职工代表监事蔡萍女士以及公司监事王铁铭先生共同组成第八届监事会。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六日

附件一：监事候选人简历

谢集辉，男，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出生，硕士学历。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美国无

线光联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湘财证券有限公司并购总部高级经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稽核部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

日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董事

８

人。 会议由董事长邱建林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审议通过《关于提名朱菊珍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楼翔先生已向公司董事会递交辞职报告， 同意提名朱菊珍女士为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一）。

独立董事认为， 朱菊珍女士作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同时根据董事候选人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情况，认为

朱菊珍女士的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中有关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的规

定，未发现有《公司法》中关于不具备公司董事任职资格相关规定的情形。 因此，同意提名

朱菊珍女士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重点提示：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２

、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会议通知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刊登在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

表决结果：

８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六月六日

附件一：董事候选人简历

朱菊珍，女，

１９６３

年

７

月出生，本科学历，审计师，具有

２０

多年财务管理、内部审计工作

经验。 曾任杭州杭发集团有限公司会计主管及总审计、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

理。 现任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菫事。 未持

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５

日收到公司监事朱菊

珍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朱菊珍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提请辞去其所担任的公司第八届监

事会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朱菊珍女士的辞职

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人数， 其辞职申请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补

其缺额后生效，在此之前朱菊珍女士仍需继续履行监事的职责。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大会同意谢集辉先生因工作调动原因辞去公

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的申请， 并选举出蔡萍女士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职工代

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一）。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６

日，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谢集辉先生辞去职工

代表监事，改为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同意将公司控股股东浙江

恒逸集团有限公司推荐的谢集辉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一）作为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候选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谢集辉先生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后，将与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新选

出的职工代表监事蔡萍女士以及公司监事王铁铭先生共同组成第八届监事会。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二年六月六日

附件一：监事候选人简历

蔡萍，女，

１９７９

年

１２

月出生，本科学历。 历任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结算中心主任、

财务部经理。现任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经理。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要求的任职条件。

谢集辉，男，

１９７３

年

５

月出生，硕士学历。 曾任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美国无

线光联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湘财证券有限公司并购总部高级经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审计稽核部经理。 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

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０３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其全体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

议决议，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现将有关事宜通

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上午

９

：

３０

时；

（三）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会议的审议事项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完备。

（二）议案名称：

议案

１

《关于谢集辉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改为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的议案》

议案

２

《关于提名朱菊珍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三）披露情况：

上述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７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３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及《关于更换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

三、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２

、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

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董事会聘请的律师及其与大会有关的工作人员。

四、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会期一天；

五、会议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７

层会议室；

六、登记方法：

１

、报到手续：

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和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持股东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加盖个人股东指印和签名的授权委托书原件、股票

帐户卡和持股凭证；法人股东持出席人身份证、法人营业执照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证明书

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办理

报到手续。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８

：

３０

—

１７

：

００

。

七、其他事项：

１

、报到地点：杭州市萧山区市心北路

２６０

号南岸明珠

３

栋

２４

层董事会办公室；

２

、参加会议人员交通、食宿费自理。

３

、联系电话：

０５７１－８３８７１９９１

４

、联系人：赵东华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六日

附：授权委托书一份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个人出席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

／

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 本公司

／

本

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

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委托人

／

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帐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代理人）姓名：

受托人（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序号 议案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谢集辉先生辞去职工代表监事

，

改为担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

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

２ 《

关于提名朱菊珍女士为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

说明：

１

、如委托人未对投票做明确指示，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表决。

２

、在“同意”、“反对”、“弃权”三栏中，选择您同意的一栏打“

√

”，同一议案若出现两个

“

√

”，视为无效投票；对某一议案不进行选择视为弃权。

备注：授权委托书复印、自制均有效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４６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１９７

，

８９１

，

０２４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０．５０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４５

元；对于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本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二、 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三、 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 权益分派方法

１

、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

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２

、以下

Ａ

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１ ０８＊＊＊＊＊５３１

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２ ０８＊＊＊＊＊６４４

西安北方惠安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３ ０８＊＊＊＊＊７８９

中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公司证券部

咨询地址：四川成都锦江工业园区三色路

２０９

号火炬动力港

Ａ

区

８

栋

９

楼

咨询联系人： 李小燕、刘启锋

咨询电话：

０２８－８５９２５７６０

、

８５９２５７５９

传真电话：

０２８－８５９２５７５９

特此公告。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六月七日

关于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新增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工商银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

银行”）、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银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农商银行”）签署的代理销售服务协议，自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８

日起，本公司将增加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广发银行和东莞农商银行代理博

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优先级基金份额，基金简称“裕祥

Ａ

”，基金代

码：

１６０５１４

）的申购及赎回业务。

根据 《博时裕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 “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裕祥

Ａ

每

６

个月开放一次申购、赎

回业务。

裕祥

Ａ

的开放日以及开放日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事宜见基金管理

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

有关详情请咨询工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８８

、 访问工商银行网址

ｗｗｗ．

ｉｃｂｃ．ｃｏｍ．ｃｎ

； 或致电民生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５５６８

、 访问民生银行网址

ｗｗｗ．

ｃｍｂｃ．ｃｏｍ．ｃｎ

；或致电广发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３０８００３

、访问广发银行网址

ｗｗｗ．ｃｇｂ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或致电东莞农商银行客户服务热线：

９６１１２２

、访问东莞农

商银行网址

ｗｗｗ．ｄｒｃｂａｎｋ．ｃｏｍ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

９５１０５５６８

（免长途话费）、登

录本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了解有关情况。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６月７日


